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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 書函
地址：116204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聯絡人：顏湘芸
聯絡電話：02-82366467
傳真：02-82366497
電子信箱：pn0503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21日
發文字號：部法一字第1135756033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113年度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有關「有限公司之具名出資

股東」之查核資料，免予辦理複查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民國113年9月23日部法一字第1135747755號函諒達。

二、按本部為辦理113年度兼職查核，將公務員身分證統一編號

與商工登記及設籍課稅營業人資料進行比對，並以前開113

年9月23日函請各機關就比對結果辦理複查並依個案情況進

行事實認定。

三、頃接部分機關反映前開本年度比對結果中，尚包括「有限

公司之具名出資股東」之查核結果，因人數眾多，造成複

查作業負擔。茲以上開股東比對結果納入複查範圍，係配

合111年6月22日修正之公務員服務法（以下簡稱服務法）

第14條第4項及第5項規定，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利事業有

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者，不得取得該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

資額；就（到）職前已持有前項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

額，應於就（到）職後3個月內全部轉讓或信託予信託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30296885

■■■■■■1O_人事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10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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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期及時發現並提醒有上述持股情形之公務員能確依規定

完成轉讓或信託，爰予納入本次複查範圍。

四、經再審酌以，公務員取得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尚非服

務法所禁止之事項，僅該營利事業不得與其所任職務有直

接監督或管理權限關係，此特殊情形已得於初任公務員就

（到）職或現職人員定期（每年或間年）查填之「公務員

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」(以下簡稱調查表)知悉，且

本部113年9月6日部法一字第1135742621號函檢送修正之調

查表，業加註「注意」及「說明」事項，並製作「問答集

Q&A」，俾利瞭解服務法相關規範。倘各機關落實辦理查填

該調查表作業，已能及時防杜上述極少數違法持股之情

形，爰為期簡化各機關辦理旨揭查核平台之複查作業，本

次查核平台比對結果中「有限公司之具名出資股東」資

料，各機關毋需辦理複查，嗣後查核平台亦不再納入上開

比對結果；惟請各機關應切實辦理新進人員就（到）職及

現職人員定期（每年或間年）查填調查表作業，協助提醒

其確實理解並填寫，以避免公務員因未諳法令而觸法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(不含國家安全局)
副本：

39


